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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送养还是非法拐卖？
专家：准确把握入罪门槛

□于潇 郭璐璐

通过专门注册的 “湖南 S 男宝宝” 账号， 男子王

高 （化名） 与福建省莆田市的肖某夫妇在网上取得联

系， 一番 “商谈” 后， 王高将自己刚出生 1 个多月的

男婴 “送” 给肖某夫妇， 收取了 6 万元 “补偿 ” 费 。

2019 年 3 月， 王高因涉嫌拐卖儿童被警方抓获。

这起 “送养” 争议在 2019 年底尘埃落定。 最终，

莆田市荔城区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王高有期徒刑五

年， 并处罚金 6000 元。

类似王高案的情况并不少见。 记者以 “送养” 为关

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 截至 4 月 29 日， 相关刑

事裁判文书有 696 篇， 其中不乏以网络送养为名的拐

卖儿童案件， 当事人多是以 “营养费” “医疗费” 为名

收取钱财， 有些甚至还签订了书面的送养合同。

“相比传统的拐卖儿童案件， 亲生父母私下将孩子

‘送’ 出的行为更加复杂， 要准确把握送养与拐卖的界

限， 避免重罪化倾向。” 近日， 受访专家指出， 在强调

技术防控和刑事制裁的同时， 还要畅通合法收养渠道，

并建立起相应的配套制度， 才能真正限缩网上的儿童拐

卖市场。

亲生父母将孩子送与他人抚养，

这种情况在民间长期存在。 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 传统的收养形式受到挑

战， 有些联系已经悄然转移到线上。

“传统的送养中， 送养人通常对

收养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如今通过

网络找人的方式进行送养， 对相关人

员的身份往往无法核实， 存在着不确

定性。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杨晓林表示， 这些被送养的孩子

身处原生家庭、 国家监护与收养机制

的监管之外， 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很

难得到有效保护， 存在较大的法律风

险。

根据收养法的规定， 除了对送养

人、 收养人进行条件限制外， 还规定

了收养登记制度———收养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这对于

保护合法收养关系、 维护收养关系当

事人双方的权利， 意义重大。

正因如此， 一些绕开法定收养程

序， 通过网络与人取得联系， 私下将

亲生子女“送” 出的行为， 就处在了

某种灰色地带。 这不仅违反收养法规

定， 有些甚至会被以涉嫌拐卖儿童罪

追究刑责。

依据刑法规定， “拐卖儿童” 是

指以出卖为目的， 有拐骗、 绑架、 收

买、 贩卖、 接送、 中转儿童的行为之

一的。 “这意味着只要存在买卖儿童

的行为， 就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犯罪，

即使是亲生父母也不能除外。” 受访

专家介绍说， 我国主流理论认为拐卖

儿童犯罪侵害的是儿童自身的权利及

利益， 即儿童是具有主体性的人而非

商品， 将儿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 必

然侵害他们“不受买卖的权利”。

2010 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出台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

意见》 （下称 《意见》）。 《意见》 指

出， 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

“感谢费” 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

给他人的， 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

女， 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同时， 《意见》 强调， 要严格区

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

养行为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

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应当通

过审查将子女“送” 人的背景和原

因、 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

少、 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

养能力等事实， 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

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依据收钱

多少进行判断， 关键是要综合考虑犯

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获利的目的。 ”盛敏

坦言， 对于送养时营养费的合理数额

并无明确规定，在“巨额钱财”的认定

问题上， 主要是考虑送养原因、 是否

主动索要钱财、 收养人是否具有抚养

目的等， 如果存在明显的讨价还价且

钱财数额也比较大， 就可能会被认定

为具有获利目的。 对这类犯罪案件的

打击，一直是比较慎重的，如果对非法

获利认定存疑， 就要从有利于嫌疑人

的角度出发，不能认定是拐卖儿童。

“以送养为名义， 收受明显不属

于‘营养费’ 钱款的， 应按照拐卖儿

童犯罪处罚。 是否签订送养合同并非

区分送养与买卖的重要因素， 相关行

为涉嫌违法犯罪、 侵害被收养人合法

权益的， 应属无效合同。” 杨晓林强

调说。

赵军提出， 在属于当事人的特定

生活情景中， 相关行为是否实质损害

了涉案儿童的实际生活利益应作为考

量的重点，这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的当然要求。 他解释说，偷盗婴儿、拐

骗儿童、 抢夺儿童等传统的拐卖儿童

犯罪，也就是社会观念指涉的“真正的

拐卖儿童犯罪”， 往往意味着骨肉分

离， 对儿童及其原生家庭的伤害显而

易见。 而亲生父母将子女“送”出的情

况则极为复杂， 有必要严格把握这类

行为的入罪门槛，“要避免重罪化倾

向”。 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

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的， 可考虑以遗弃罪论处。

严格界定“营养费”收取与非法获利

2016 年底， 95 后男子杨

征 （化名） 与女友范明明 （化

名） 相爱， 两人决定步入婚姻

殿堂。 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无法办理结婚登记， 两人举行

结婚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 在

共同生活的三年中， 范明明先

后生育了两个孩子。

2019 年 5 月， 次子杨小

东 （化名） 出生后不久， 杨征

就在网上发布“十天健康婴儿

不想要了有什么处理方式”

“无力抚养孩子， 想给孩子找

个安稳的家庭” 等讯息。 这些

内容被求子心切的廖某夫妇

（已另案处理） 在网上看到，

经多次网上沟通， 杨征、 范明

明决定将杨小东交给廖某夫妇

抚养， 同时提出要求支付 8.8

万元的营养费， 廖某夫妇当即

答应。

同年 5月底， 廖某夫妇来

到重庆市巫山县与杨征、 范明

明二人见面， 双方签订了送养

收养协议。 支付钱款后， 廖某

夫妇将杨小东抱走。 两天后，

四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因

认为杨征、 范明明涉嫌拐卖儿

童罪， 重庆市巫山县检察院依

法提起公诉。

“杨征、 范明明因家庭困

难无力抚养子女， 违反国家有

关收养的法律规定， 私自将子

女送给他人抚养， 并且收取明

显不属于营养费的巨额钱财

8.8 万元， 其行为均已构成拐

卖儿童罪。” 考虑到二人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重

庆市巫山县法院依法对二人进

行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判处

杨征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范明明有期徒刑三

年 ， 缓刑四年 ， 并处罚金

3000元。

因不服一审判决， 杨征提

起上诉。 “我与收养方已经签

订送养协议， 并没有拐卖儿童

获利的目的。” 他说， 自己家

中有实际困难， 在无能力抚养

次子的情况下才将孩子送养出

去， 营养费也是对方主动提出

给付的。 辩护人为其作无罪辩

护， 称杨征与收养人签订的收

养协议有效， 杨征送养自己的

次子， 无贩卖儿童非法获利的

主观目的， 送养条件和手续上

的瑕疵不影响双方事实上送养

关系的成立， “应当改判无

罪”。

“杨征、 范明明以非法获

利为目的， 出卖亲生子女， 其

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 二

人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子女而

私自将子女送养他人， 其收取

的 8.8 万元明显超过当地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为生

养婴儿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足

以认定其具有出卖并获利的目

的， 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

罪。 2019 年 12 月 19 日， 重

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第

五检察部检察官盛敏曾办理过

类似案件。 她介绍说， 亲生父

母将孩子“送” 出的原因很

多， 有的确实是为了卖钱， 但

更多的是基于一些客观原因，

比如存在未婚先孕、 家庭困难

无力抚养的情况， 亲生父母送

养孩子的目的比较复杂， 在个

案中是否应该追究当事人刑

责， 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针对此类案件， 北京师范

大学法学院教授、 犯罪学研究

所所长赵军表示， “出卖” 亲

生子女往往是贫困、 未婚生

育、 吸毒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社

会问题的衍生后果。 他指出，

相关案件出现后， 不能简单地

认为就是“丧失人伦” “贪图

钱财” “重男轻女” 等， 有些

可能是基于特定生活情境及需

求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

因此， 应该看到这类案件背后

的复杂性， 对该领域的问题区

分情况审慎处理。

“送养”次子，

年轻父母因拐卖儿童获刑

如今， 利用网络将亲生子女

“送” 出， 对于送养人、 收养人以及

被送养儿童而言， 都意味着不同程度

的风险。 杨晓林说， 由于缺少对收养

进行必要的审查， 亲生父母私自送养

子女可能涉嫌遗弃罪， 具有非法获利

目的则涉嫌拐卖儿童罪。 符合遗弃罪

特征或者出卖行为的， 可能会被撤销

监护人资格。 同时， 由于缺少必要的

审查， 收养人可能会因此上当受骗。

作为被收养人， 儿童的权利更加难以

得到保障， 有些可能会面临被性侵、

虐待等风险。

结合多起自己曾实地调查的案

例，赵军分析说，一些人之所以通过非

法途径收养儿童， 也是合法收养渠道

受阻之下的无奈之举。 由于无法满足

现行法律规定的收养条件， 同时还面

临福利院健康儿童的数量太少、 需向

福利院缴纳高额“赞助费”等问题，有

些家庭只能通过非法渠道收养孩子。

根据收养法的相关规定， 收养人

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无子女； 有

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未患有在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年满三十周岁。 “比如可以取消收养

人必须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儿童的

规定， 让需要平衡子女性别或已育有

残疾子女的家庭能够进行合法收养。”

赵军表示， 调整现行收养制度， 通过

疏通合法收养渠道从而限缩儿童拐卖

市场， 集中执法、 司法资源重点打击

偷盗、 抢夺儿童等社会影响恶劣的拐

卖儿童行为， 将是一个更务实、 更有

效率、 更具操作性的犯罪治理方案。

杨晓林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他表

示， 为了鼓励合法收养， 维护被收养

人权益，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中对于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条件做

了变更， 收养要求也相应变得宽松。

“有送养和收养意愿的当事人， 可结

合自身条件申请合法收养， 这样能避

免铤而走险， 或者因送养或收养而违

法犯罪。”

收养关系也不能一“宽” 了之。

在呼吁放宽收养条件的同时， 赵军还

建议， 为确保收养行为利于儿童成

长， 有必要建立起相应的配套制度，

强化国家对收养关系成立后的监管：

一方面， 由民政部门对收养申请进行

实质审查， 包括被收养儿童的情况、

特殊需要、 送养人的资格、 抚养能

力、 个人品行等； 另一方面， 考虑增

设试收养期制度， 被收养人在此期间

遭遇不利因素时， 可申请直接解除收

养关系。

“在强调畅通合法送养渠道的同

时， 网络平台也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非

法送养信息的监管， 建立完善的举报

机制， 及时清理、 删除违法收养信息

或通讯群组， 以缩小非法网络送养行

为生存的空间。” 受访专家补充说。

（来源： 《检察日报》）

建议畅通合法收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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